
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 及国家有关法规规定， 结合本工程的

具体情况，为明确责任，协 作配合，确保委托勘查设计项目的质量， 甲、

乙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，共同遵守 。

第一条 项 目概况

第二条 乙方应提交技术成果资

1.1项目名称： 长安区终南大道砲里引线滑坡治理工程(二期)勘查设

让

1.2项目地点： 西安市长安区魏寨街道

1.3技术要求：符合《滑坡防治工程勘查规范》 (GB/T32864-2016) 、

《滑坡防治设计规范》 (DZ/T0219-2006)等国家规范及工程项且委托书

1.4委托任务： 根据有关规范及现场实际情况完成长安区终南大道砲里

引线滑坡治理工程(二期)勘查设计工作，并编制提交《长安区终南大道

砲里引线滑坡治理工程 (二期)勘查设计报告》 。

1.5质量要求及验收标准： 符合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以及有关技术规范

要求及通过业务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审查。

料

乙方向甲方提交《长安区终南大道砲里引线滑坡治理工程 (二期) 勘

查设计报告》 纸质版6份和电子版 1份，并对质量负责。

第三条 工程项目服务期

3.1工程项目服务期： 自甲方委托之日起，勘查设计30天； 由于甲方

或乙方的原因未能按期开工或提交成果资料时，按合同第五条办理。

3.2工作有效期以甲方下达的开工通知书或合同规定的时间为准，如果

特殊情况 (工作量变化、 不可抗力影响以及非乙方原因造成的停、 窝工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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